关于《审议<阜康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报告>的请示》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起草的原因、依据及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条“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规定。阜康市水利局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以及《昌吉州水利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昌州水字〔2025〕304号）》相关工作要求，于2024年12月委托新疆绿疆源生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阜康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2025年5月完成编制工作，于2025年6月征求13个市直部门，7个乡镇意见建议，7月报请昌吉州水利局进行初审，9月自治区水利厅出具《关于昌吉州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成果的复核意见》。

二、征求意见情况及意见采纳情况
于6月13日书面征求天池管委会（国有林管理局），产业园管委会，市司法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20个部门单位意见建议，收回意见建议函20份，其中天池管委会（国有林管理局），产业园管委会，市司法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9个部门单位无意见建议，市自然资源局提出意见建议1条，未采纳1条，未采纳原因：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划定不涉及生产建设项目的建设。

于9月18日-10月18日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截至公示结束，未收到来自社会公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于10月15日通过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性审查，10月22日通过了司法局合法性审查。

三、文件主要内容

《阜康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报告》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本部分主要介绍阜康市基本概况，包含阜康市自然概况、经济社会、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状况。从阜康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四部分介绍阜康市自然概况，明确阜康市禁止开垦陡坡地的自然条件；根据《阜康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明确阜康市农作物种植情况，确保本次划定范围不影响阜康市禁止发展；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等文件介绍阜康市水土保持情况，明确本次划定范围能够为阜康市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依据。
第二部分：本部分为此次划定工作的划定依据与技术路线，包含法律法规等文件资料和技术路线。根据法律法规、国家及自治区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明确此次工作来源，严格按照规程规范以及技术文件确定范围划定工作技术路线；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要求，确定本次划定技术路线包含基础资料收集、数据处理、图斑修正、现场复核、审核公告等环节。
第三部分：本部分为此次划定工作的划定方法。确定科学划定、衔接协调，依法管控、严格保护，系统治理、分类施策，上下联动、强化协同的划定原则；确定阜康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流程包括基础资料收集、数据处理、图斑修正、现场复核、审核公告5个部分；明确本次工作开展的基础数据及工具；确定提取坡度，叠加林地、草地及裸土地图斑，得到初步划定成果，再结合特殊区域（大中型水库周边汇水区域、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特殊基岩母质区域、河湖管理范围、自然保护区及永久基本农田区域）禁止开垦要求明确划定范围内禁止开垦种植农作物。
第四部分：本部分为阜康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成果。经过图斑修正、现场复核工作，确定阜康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面积为42383.33公顷，图斑数量为1778个，涉及上户沟哈萨克民族乡、水磨沟乡及三工河哈萨克民族乡，主要分布在阜康市南部山区。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经过套取国家三调图，剔除现有耕地，通过图斑修正、现场复核，确定阜康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面积为42383.33公顷，图斑数量为1778个，涉及上户沟哈萨克族乡、水磨沟乡及三工河哈萨克族乡，主要分布在阜康市南部山区，地类主要为林地、草地，不涉及现有耕地，该范围划定后禁止在划定范围内开垦种植农作物，种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施，不影响在划定范围内开办生产建设项目。
现提请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们将认真贯彻此次会议精神，吸纳和总结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切实做好《阜康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报告》修改完善工作。同时，提请此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建议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下发执行并进行公告。


